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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民发〔2020〕30号 

 

 
 

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幸福院 

分类建设管理的意见（试行） 

  

各区县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： 

为加快推进全市农村幸福院分类建设，提升规范运营和管理

水平，根据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（济政办发〔2020〕7 号）和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规

范农村幸福院建设和运行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鲁民函〔2019〕133

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和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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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政府扶得起、村里办得起、老人用得上、服务可持续”

的农村幸福院建设管理运营长效机制和城乡统筹工作要求，不断

扩大农村养老服务设施覆盖面，提升服务能力和规范运营水平，

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 

农村幸福院建设和改造工作应依据农村实际需求和老年人

数量，因地制宜推进。新增的农村幸福院可以利用闲置设施改造，

并把有效满足本村（居）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，作为确定建筑面

积、功能和设施配置依据。主要通过利用村集体房产及公共设施

用房配置改造，也可利用长期闲置的村小学校舍、厂房仓库、村

民房屋等形式实施改造；鼓励结合新农村建设、合村并居和危房

改造等，统筹建设具备集中居住和公共服务功能的新型农村幸福

院。 

农村幸福院管理运营应以能正常运营，满足辖区老年人基本

养老服务需求为目标，进一步提升为农村老年人特别是低保、高

龄、独居、残疾、失能失智、留守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居家上门

服务能力。 

二、基本标准和要求 

（一）建设标准。幸福院建筑面积应不低于 100平方米。新

建房屋应严格施工标准，配套相关设施。利用闲置房屋改造为幸

福院的建筑应确保房屋安全消除隐患，满足通行空间及通道无障

碍要求，对室内设施进行合理的适老化改造，并配备相应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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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护设备设施。各功能室及功能区配备的设施设备应符合相关安

全标准。 

（二）服务标准。按照服务功能不同，幸福院分为三类。 

1．基本型。原则上建筑面积要求100平方米以上，200平方

米以内，具备基本就餐、休闲娱乐、上门巡访等服务功能。  

2．标准型。原则上建筑面积要求200平方米以上，300平方

米以内，具备基本就餐、休闲娱乐、上门巡访、助洁（为老人洗

衣等）、助浴等服务功能。 

3．综合型。原则上建筑面积要求 300 平方米以上，除具备

标准型服务功能外，还需要具备日托、短托等服务功能。 

有条件的，应考虑与村卫生室等设施统筹设置，实行一体建

设或将村卫生室配置在幸福院内，能为老年人提供及时医疗服务。 

（三）设备配置。各幸福院都应配置能连接市和区县养老服

务综合信息平台的设施设备，并按照分类和不同的服务功能配置

必需的服务设施。设备配置要求：基本型除具备必要的就餐和休

闲娱乐等设施设备外，还应配备冰箱、电视等设备；标准型除应

具备基本型的设施设备外，还应配备洗衣机、太阳能等设备；综

合型除应具备标准型的设施设备外，还应配备康复护理、供养房

间等服务设施和设备。在幸福院内配置卫生室的，还应配备相应

的医疗康复等设备。鼓励各区县统一安装视频监控系统。 

三、支持补助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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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福院建设（改造）、运营补助等，由市、区县列入年度部

门预算并分级负担。承担方式由市财政、市民政部门在年内制定

下发的养老服务财政支持政策中统一明确。各区县可在市、区县

承担比例基础上，自行确定本地支持配套政策。市和区县需承担

的补助资金统一拨付至市级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指定账户。 

（一）建设（改造）补助。经评估符合幸福院建设（改造）

标准，按照基本型、标准型和综合型分别给予一次性建设（改造）

补助：  

1．新建项目补助。对新建幸福院，分别给予 8 万元、11 万

元、15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建设补助。 

2．改造项目补助。对经改造闲置房产配置的幸福院，分别

给予 3万元、4万元、5万元不等的一次性改造补助。 

3．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范围。补助资金可用于新建项目场所

的建设、装修，改造项目场所的租赁、装修以及不同类型幸福院

必需配置的基础设备和监管系统设施购置。 

（二）运营补助。经评估且达到相应标准的幸福院，2020 年

度按基本型、标准型、综合型每年发放4万元、5万元、6万元不

等的运营补助。 

《关于确定养老服务设施运营补助标准的通知》（济民发

〔2019〕28号）中涉及农村幸福院补助的有关内容按照此文件规

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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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医养结合项目奖补。对经评估，卫生室与幸福院一体

设置或一院配置的幸福院且发挥日常医疗服务功能的，按照相关

补助标准的30%予以奖补。 

（四）补助方式。 

1．建设（改造）补助发放。需申请补助的幸福院，由建设

或运营主体提出申请，区县汇总上报，市级每年9月份统一安排

第三方评估验收。经评估达标的，在市级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

由建设或运营主体按流程提出资金补助申请，区县民政部门分别

审核确认，经市民政局审批后拨付补助资金。 

2．运营补助发放。各运营主体通过市级养老服务综合信息

平台提出申请，采取预拨方式向运营主体拨付补助资金，根据区

县日常监管和市级统一评估结果，年底具体核算需实际拨付的运

营补助资金。 

四、强化综合监管 

（一）实行分类分级管理。根据农村幸福院规模、运营现状、

老年人需求等实际因素实行分类管理。完成全市农村幸福院基本

情况和运营状况排查摸底，将基本信息和补助发放情况录入市养

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，建立农村幸福院基本台账。对新增评估达

标的农村幸福院，依据相应类型享受建设运营补助，全部纳入市

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监管并及时更新完善数据。 

（二）强化内部运营管理。农村幸福院可由村委会组织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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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长可由村委会委托或选聘人员担任；鼓励街镇委托专业养老服

务组织（企业）统一运营，集中管理。各农村幸福院要按照《农

村幸福院建设与运行规范》（DB37/T3094-2018)规定，建立日常运

行与管理制度，特别要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及老人服务档案。建立

留守和困难老年人巡访制度。在村务公开栏或农村幸福院明显位

置公开管理人员、联系方式、服务时间、监督电话，接受村民监

督。 

（三）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。各幸福院日常管理服务纳入市

和区县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监管，必须按时按要求填报各类数

据信息，开展的助餐、助浴、上门巡访等工作数据实时共享。开

展日托、短托和长期托养业务的幸福院的工作数据要参照养老机

构管理模式在市和区县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进行及时填报管

理。 

（四）实施综合监管。市民政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，统筹做

好幸福院建设规划、运营管理等工作。市级卫健部门会同民政部

门做好对卫生室与幸福院一体设置场所的指导评估和监管等工

作，完善提升医疗服务。市级财政部门会同民政等部门做好资金

测算、拨付和使用监管等工作。各区县要加强对农村幸福院建设

和日常管理运营指导监督，提升规范运营水平，充分发挥服务功

能。 

（五）加强规划和资金管理。幸福院建设（改造）工作要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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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片区规划相适应，不得盲目建设、改造。对已改变用途、拆

除或停用的农村幸福院要分类作出处理：对停用或私自改变用途

的，要责令限期整改，恢复幸福院功能，拒不整改或无法恢复的，

由所在街道（镇）收回补助资金并报区县民政部门备案；对因片

区开发、合村并居等拆迁的，要在新片区或新居住区域，根据实

际需求合理配置新幸福院。街道（镇）收回补助资金可用于后续

幸福院建设（改造）运营补助费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幸福院建设

（改造）、运营和奖补资金要据实申报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严禁截

留挪用。对虚报冒领、截留挪用的，要依法追回并追究当事人责

任。 
  

  

  

济南市民政局      济南市财政局   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    2020 年 5月 12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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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12日印发 


